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信用卡循環信用年利率：6.75%-15% (基準日:2015 年 9 月 1 日) 

                            預借現金手續費：每筆預借現金金額 X3.5%+NT150 

                            其他相關費率依本公司網站公告 https://card.rakuten.com.tw  202109 版 

台灣樂天信用卡公司卡 CORPORATE CARD 申請書 

 

  

申請說明 選擇卡別 (請勾選) 

 申請人資格：符合公司法之公司組織，並於國內設有營業場所且負責人信用紀錄

良好。 

 申請請檢附下列文件：詳見附件「公司卡應提供文件列表」。 

 被授權人資格：須年滿 20 歲且限該公司董監事及員工。 

 公司卡僅提供電子帳單，並寄送至帳單收受人電子信箱。 

     

□ Mastercard 

 

□ JCB 

申請人 (公司 / 法人) 基本資料 (請以中文正楷填寫清楚，並勾選正確欄位) 

公司中文名稱  開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稱 Happy Ltd. 

統一編號 12345678 公司登記日期 民國 90 年 01 月 01 日 總公司電話 (02) 2123 4567 

公司登記地址 
         縣        鄉鎮        村 樂天東路       路  八  段      巷  1000 號之 

 台北    市   中山 市區        里      鄰        街              弄       樓之 

公司負責人姓名 樂天太郎 
負責人身分證字

號./ 統一證號 
A123456789 負責人行動電話 0911222333 

帳單收受人姓名 

(聯絡人) 
樂天二郎 帳單收受人部門 會計 帳單收受人電話 

公司電話 (02) 2123 4567 分機 

行動電話 0922333444 

帳單收受人電子信箱 rakutenniro@email.com 

負責人電子信箱 rakutentaro@email.com 

被授權人/持卡人(自然人)基本資料 (請以中文正楷填寫清楚，並勾選正確欄位) 

中文姓名 樂天三郎 英文姓名 Rakuten SanRo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 A123123123 行動電話 0933444555 

出生日期 民國 50   年 01   月 01   日 希望額度   30             萬元(最低額度為 5 萬元) 

戶籍地址 
□□999 

台北市中山區樂天西路八段 1001 號 
戶籍電話 (02) 2123 6789 

現居地址 
 同戶籍地址 □ 另列如下 

□□□□□ 
現居電話 (   ) 

公司地址 
 同公司登記地址  □ 另列如下: 

□□□□□ 
公司電話 (02) 2123 4567 

服務部門 管理 職稱 經理 是否具有美國稅務身分  □是    否 

電子信箱 rakutensaro@email.com                                                      (不定期發送優惠訊息) 

寄卡方式  - 公司地址 

https://card.rakuten.com.tw/?scid=trc_mail_170515_dragon_logo
mailto:rakutentaro@email.com
mailto:rakutensaro@email.com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信用卡循環信用年利率：6.75%-15% (基準日:2015 年 9 月 1 日) 

                            預借現金手續費：每筆預借現金金額 X3.5%+NT150 

                            其他相關費率依本公司網站公告 https://card.rakuten.com.tw  202109 版 

 

 

 

  

被授權人/持卡人(自然人)基本資料 (請以中文正楷填寫清楚，並勾選正確欄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  行動電話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希望額度                  萬元(最低額度為 5 萬元) 

戶籍地址 
□□□□□ 

 
戶籍電話 (   ) 

現居地址 
□ 同戶籍地址 □ 另列如下 

□□□□□ 
現居電話 (   ) 

公司地址 
□ 同公司登記地址  □ 另列如下: 

□□□□□ 
公司電話 (   ) 

服務部門  職稱  是否具有美國稅務身分  □是    □否 

電子信箱 (不定期發送優惠訊息) 

寄卡方式 □ - 公司地址 

被授權人/持卡人(自然人)基本資料 (請以中文正楷填寫清楚，並勾選正確欄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  行動電話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希望額度                  萬元(最低額度為 5 萬元) 

戶籍地址 
□□□□□ 

 
戶籍電話 (   ) 

現居地址 
□ 同戶籍地址 □ 另列如下 

□□□□□ 
現居電話 (   ) 

公司地址 
□ 同公司登記地址  □ 另列如下: 

□□□□□ 
公司電話 (   ) 

服務部門  職稱  是否具有美國稅務身分  □是    □否 

電子信箱 (不定期發送優惠訊息) 

寄卡方式 □ - 公司地址 

https://card.rakuten.com.tw/?scid=trc_mail_170515_dragon_logo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信用卡循環信用年利率：6.75%-15% (基準日:2015 年 9 月 1 日) 

                            預借現金手續費：每筆預借現金金額 X3.5%+NT150 

                            其他相關費率依本公司網站公告 https://card.rakuten.com.tw  202109 版 

 

 

  

被授權人/持卡人(自然人)基本資料 (請以中文正楷填寫清楚，並勾選正確欄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  行動電話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希望額度                  萬元(最低額度為 5 萬元) 

戶籍地址 
□□□□□ 

 
戶籍電話 (   ) 

現居地址 
□ 同戶籍地址 □ 另列如下 

□□□□□ 
現居電話 (   ) 

公司地址 
□ 同公司登記地址  □ 另列如下: 

□□□□□ 
公司電話 (   ) 

服務部門  職稱  是否具有美國稅務身分  □是    □否 

電子信箱 (不定期發送優惠訊息) 

寄卡方式 □ - 公司地址 

被授權人/持卡人(自然人)基本資料 (請以中文正楷填寫清楚，並勾選正確欄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  行動電話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希望額度                  萬元(最低額度為 5 萬元) 

戶籍地址 
□□□□□ 

 
戶籍電話 (   ) 

現居地址 
□ 同戶籍地址 □ 另列如下 

□□□□□ 
現居電話 (   ) 

公司地址 
□ 同公司登記地址  □ 另列如下: 

□□□□□ 
公司電話 (   ) 

服務部門  職稱  是否具有美國稅務身分  □是    □否 

電子信箱 (不定期發送優惠訊息) 

寄卡方式 □ - 公司地址 

https://card.rakuten.com.tw/?scid=trc_mail_170515_dragon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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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卡申請人及負責人同意事項 

 

一、 申請人向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貴公司)申請公司卡給本申請書被授權人（即持卡人），申請人及申請人之負責人聲明並保證所有填載

之內容及所提供之證明文件均為真實，並授權貴公司向有關單位核對資料，且同意貴公司、往來之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

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及負責人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所列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得於營業目的或其他法令許可範圍內蒐集、處理、傳輸及利用

申請人及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各項資料(包括提供台灣樂天信用卡行政研究、宣傳推廣、寄送消費資訊…等)。 

二、 同意貴公司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報送及查詢利用申請人及申請人之負責人所有資料。 

三、 申請人及申請人之負責人已閱讀並同意後附重要告知事項並瞭解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且同意貴公司之信用卡約定條款與公司卡同時寄送。若

對於約定條款有異議時，申請人及申請人之負責人同意應於七日內貴公司解除契約。 

四、 同意被授權人（即持卡人）使用本申請書核准後之公司卡所進行一切帳務，申請人以及申請人之負責人負連帶清償責任。 

五、 授權貴公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結匯代理人，處理於申請人公司卡名下所有外幣消費之結帳。 

六、 同意貴公司保留申請核准與否的權利，且無論公司卡核卡與否所附文件及申請書將不予退還。 

七、 同意本申請書所載之各項費用及利息計收方式。 

八、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貴公司不主動提供預借現金服務，如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有預借現金需求，申請人得致電客服專線(02)2516-8518 申請預借現

金密碼予被授權人（即持卡人），亦得隨時開啟或要求停止預借現金功能。申請人已了解貴公司保留最終核准申請預借現金與否及調整預借現金額

度之權利。 

九、 同意信用卡契約之相關通知，包含信用卡約定條款、權益通知等，貴公司得以提供 QR Code 連結或以其他電子文件形式寄送至申請人最後留存於

貴公司之電子郵件信箱或以手機號碼等與貴公司約定之電子文件方式為之。 

十、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最終公司卡信用額度依貴公司最後核定為準。如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日後申請臨時額度調整，將依貴公司授信政策辦

理。 

十一、 申請人未按時依約繳款之紀錄，貴公司將登錄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而影響申請人未來申辦其他貸款之權利。 

 

 

此致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開心股份有限公司 

                                                        

被授權人/持卡人同意 

 

一、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聲明並保證所填載之內容及所提供之證明文件均為真實，並授權貴公司向有關單位核對該等資料，且同意貴公司、往來之

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及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所列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得於其營業目的或其他

法令許可範圍內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個人各項資料（包括提供台灣樂天信用卡行政研究、宣傳推廣、寄送消費資訊…等）。 

二、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同意後附重要告知事項並瞭解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且同意貴公司之信用卡約定條款與公司卡同時寄送。若對於約定條

款有異議時，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同意應於七日內通知貴公司解除契約。 

三、 同意貴公司保留申請核准與否的權利，且所附文件及申請書將不予退還。 

四、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同意經貴公司核發卡片後，如有預借現金需求，應由申請人致電客服專線(02)2516-8518 申請預借現金密碼，被授權人（即

持卡人）亦得隨時開啟或要求停止預借現金功能。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已了解貴公司保留最終核准申請預借現金與否及調整預借現金額度之權

利。 

五、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同意信用卡契約之相關通知，包含信用卡約定條款、權益通知等，貴公司得以提供 QR Code 連結或以其他電子文件形式寄

送至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最後留存於貴公司之電子郵件信箱或以手機號碼等與貴公司約定之電子文件方式為之。 

六、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同意就其使用公司卡所生應付帳款與申請人負連帶清償責任。 
 

此致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被授權人/持卡人 1 中文正楷親簽 

樂天三郎 

被授權人/持卡人 2 中文正楷親簽 

被授權人/持卡人 3 中文正楷親簽 被授權人/持卡人 4 中文正楷親簽 

被授權人/持卡人 5 中文正楷親簽 

 

通路代號(內部使用) 
 

 
推廣代號(內部使用) 

 

 

  

公司章 

 

 

 

負責人章 

 

 

 

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開心股份

有限公司 

樂 天

太 郎 

樂 天

太 郎 

https://card.rakuten.com.tw/?scid=trc_mail_170515_dragon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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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告知事項 – 除另行特殊約定外，其他應付及可能負擔之費用 在您決定向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申請公司卡使用時，下列事

項有關您權益，請您詳細閱讀： 

項目 費用說明 

年費 每張公司卡各新臺幣 1,500 元，首年年費將於核卡後帳單列示；每戶年度消費達新臺幣 20 萬元，次年免年費。 

最低應繳金額與循環信用

利息 

1.公司卡不得使用循環信用，最低應繳金額即總應繳金額。 

2.如未繳付應繳金額之全部，就剩餘未付款項將依循環信用年利率計付循環信用利息。 

3.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係將每筆「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就該帳款之餘額以本公司

核定之年利率 14.88%計算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 

例如：某申請人之每月 15 日為帳單結帳日，次月 6 日為繳款截止日；4 月 7 日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消費一筆，本公司

於 4 月 9 日入帳新臺幣 12,000 元（即本公司墊款日），4 月 15 日帳單之應繳總金額新臺幣 12,000 元。5 月 6 日繳款截

止日持卡人僅繳交新臺幣 1,200 元，則 5 月 15 日結帳日止，應繳付上月循環利用利息為（以年息 15%計算）：(12,000-

1,200)x37(4 月 9 日~5 月 15 日)x(15%÷365)=164 元 

違約金 各帳單週期之違約金計算方式係以下列方式計付，且最高以三期為上限： 

1.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新臺幣 300 元。 

2.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新臺幣 400 元。 

3.延滯第三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新臺幣 500 元。 

申請人「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為新臺幣 1,000 元以下者，無須繳納違約金，逾期違約金之計收最高以連續三期為限，金

額係以新臺幣計算。但若申請人次期依約正常繳款，即中斷連續違約之計算而重新起算。 

預借現金 一、申請人或持卡人以公司卡辦理預借現金時，須依本公司及辦理預借現金之機構有關規定及程序辦理，並應繳付每筆預

借現金金額百分之 3.5 加新臺幣 150 元計算之手續費，並得隨時清償。預借現金金額於當期繳款期限截止日前如未

全部清償，本公司應就未清償部分依公司卡約定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計收循環信用利息。 

二、申請人或持卡人不得以公司卡向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非各信用卡組織委託辦理預借現金之機構或向第三人直接或間接

取得資金融通。 

三、本公司如同意向申請人或持卡人提供預借現金服務者，申請人或持卡人得隨時開啟或要求停止使用預借現金功能。 

國外交易手續費 申請人所有使用公司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或於國外以新臺幣交易

（含與設於國外之特約商店或網站交易）時，則授權本公司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大盤匯率直接換算為新

臺幣，並加收國外交易手續費後結付。國外交易手續費內含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應收取之費用及本公司依每筆交易金額之

0.5%計收。各信用卡國際組織向本公司收取之國外交易服務費率可能隨時變更。目前為每筆交易金額之 0.8%~1%。 

調閱簽單手續費 如有請求本公司代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時，本公司代收調閱簽單手續費每筆新臺幣 100 元。 

掛失手續費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之公司卡有遺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等情形而通知本公司辦理掛失停用手續者，須付掛失手續費

每卡新臺幣 200 元。 

留置、重製卡片處理費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之公司卡發生污損、消磁、刮傷或其他原因致令信用卡不堪使用，向本公司申請補發新卡者，每次

收取新臺幤 100 元處理費。 

補寄帳單手續費 申請人要求補寄非當期之帳單者，除前二期之帳單免費外，本公司得按每月（份）帳單收取新臺幣 100 元之補寄帳單手續

費。 

退還溢繳手續費 申請人申請退還公司卡溢繳款項至申請人之他行或本公司指定帳戶時，本公司每筆將酌收新臺幣 100 元之匯款手續費。 

清償證明手續費 申請人於帳款結清後，如有須開立清償證明，本公司每份清償證明將酌收新臺幣 200 元手續費。 

緊急替代卡服務手續費 在國外遺失公司卡而要求補發緊急替代卡時，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標準計收相關費用。 

爭議帳款仲裁處理費 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標準計收相關費用。 

繳款方式 依申請人指定之銀行活存帳戶自動扣繳信用卡帳款，本公司之帳務系統將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凌晨進行扣款程序，請務必於

繳款日前一營業日 15:30 前存入帳款。若繳款截止日適逢國定假日，則於次 一營業日扣款，請於繳款截止日前檢視您的

帳戶是否有足夠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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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使用須知 

一、 公司卡屬於本公司之財產，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收到公司卡後，應立即在公司卡上簽名，並妥善保管及使用公司卡。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應親自

使用公司卡，不得以任何方式將公司卡交付他人使用。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本人僅得在公司卡有效期限內分別親自使用，不得讓與、轉借、提供擔

保或以其他方式將公司卡之占有轉讓予第三人或交其使用。 

二、 收到卡片後，請詳細閱讀所附之信用卡約定條款，同意該條款後方可使用公司卡，若不同意，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請於收到卡片七日內通

知本公司解除契約。 

 卡片被竊、遺失或其他喪失占有 

(1) 公司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被授權人（即持卡人）以外之他人占有之情形(以下簡稱遺失或被竊等情形)，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

持卡人）應儘速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本公司或其他經本公司指定機構辦理掛失手續，並繳交掛失手續費新臺幣貳佰元。惟如本公司認有必要時，應於

受理掛失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本公司。 

(2) 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自辦理掛失手續時起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本公司負擔。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仍應負擔辦理掛失手續

後被冒用之損失： 

1. 他人之冒用為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 

2. 申請人或被授權人（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他人知悉者。 

3. 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與他人或特約商店為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者。 

(3) 辦理掛失手續前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被冒用之自負額以新臺幣參仟元為上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免負擔自負額： 

1.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時起前二十四小時內被冒用者。 

2. 冒用者在簽單上之簽名，以肉眼即可辨識與被授權人（即持卡人）之簽名顯不相同或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可辨識與被授權人（即持卡人）之簽

名不相同者。 

3. 冒用者於特約商店進行免簽名之交易時，經確認非持卡人本人交易且非持卡人串謀之交易。 

(4) 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有本條第二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一，且本公司能證明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者，其被冒用之自負額不適用前項

約定： 

1. 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本公司，或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發生公司卡遺失或被竊

等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二十日仍未通知本公司者。 

2. 被授權人（即持卡人）違反前述｢信用卡使用須知｣ 第 1 條，未於公司卡簽名致他人冒用者。 

3. 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於辦理公司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本公司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4. 遺失或被竊之公司卡係由持卡人之配偶、三親等親屬或其同居人，或申請人或持卡人之受僱人、代理人所竊取或冒用。 

 資料異動 

本申請書所填寫之資料如有異動，請通知本公司更改，以確保申請人及被授權人（即持卡人）權益。 

 業務委託 

本公司之交易帳款收付業務、電腦處理業務或其他與信用卡有關之附隨業務，於必要時得委託適當之第三人與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之會員機構合作辦理。 

 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1) 申請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帳單所載之交易明細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本公司要求之證明文件(如簽帳單或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本公司協助

處理，或同意負擔調單手續費每筆新臺幣 100 元後，請本公司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 

(2) 申請人請求本公司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時，約定由申請人給付調單手續費者，如調查結果發現確係遭人盜刷或帳款疑義非可歸責於申請

人之事由時，其調單手續費由本公司負擔。 

(3) 如申請人主張暫停支付時，於其同意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義處理費用後，得請本公司向收單機構進行扣款、信用卡國際組織仲

裁等主張，並得就該筆交易對本公司提出暫停付款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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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如申請人不同意繳付前項帳款疑義處理費用或經本公司證明無誤或因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不得扣款時，申請

人於受本公司通知後應立即繳付之，並自原繳款期限之次日起，依申請人適用循環信用利率計付利息予本公司。 

(5) 申請人或被授權人（即持卡人）與特約商店發生消費糾紛時，本公司應予協助，有疑義時，並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處理。 

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告知事項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基於銀行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將直接或間接蒐集、處理利用及/或國際傳輸您的個人資料，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 8 條規定，告知您下列事項： 

一、 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 

信用卡業務、核貸與授信、行銷業務 (包含樂天集團共同行銷業務)、法人對會員名冊之內部管理、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等

業務、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消費者保護、徵信、契約、類似契約

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金融爭議處理、金融金都管理與檢查、外匯申報及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 

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之目的範圍內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您的個人資料，以提供您相關商品及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進行信用審查、

內部控管、為內部有關信用評估、控管、查核、管理及類似目的、或為業務開發、或與您從事各種交易、提供本公司各項產品訊息、查詢、計算、核

對、提供、紀錄及決定您是否得享有權益服務、提供贈獎、交易帳款收付業務、電腦處理業務或其他有關之附隨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如客戶資料輸入、

表單列印、裝封及付交郵寄等)、及信用資料交換查詢、推介商品或服務。 

二、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如姓名、身份證字號、聯絡方式等(詳如本申請書內容) ，並以本公司與您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及自您或第三人處(例如: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實施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於在本公司對您為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關法令或契約約定就資料之保存期間或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以

期限最長者為準)。 

(二) 地區：以下第(三)點所利用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三) 對象：本公司(含受本公司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依法令規定利用之機構(例如：本公司母公司等)、其他業務關之機構(例如: 通匯行、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保證機構、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單機

構暨特約商店等) 、依法有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您所同意之對象(例如本公司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公司、與本公司合作推廣業務

之公司等)。若需要進一步了解您的個人資料被處理或利用的詳細情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本公司客服專線(02)2516-8518、0800-505-058。 

(四)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另本公司經由通匯行、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票據交換所、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單機

構、往來之金融機構、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等間接蒐集到您的個人資料，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四、 本公司保有您的個人資料，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您可以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本，惟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您依法應為適當之釋明。 

(3)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若欲行使上述權利時，本公司客戶服務聯繫窗口即能受理請求，亦可在本公司官方網站找到與本公司聯繫的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即營業單位地

址。惟上述權利之行使，若因不符合申請程序、法律規定、本公司依法負有保存義務或法律另有規定之情況者，不在此限。 

五、 本公司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基於執行相關業務所需，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

資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時，本公司即有可能無法提供完善的服務。 

 

詳細權益內容請參閱台灣樂天信用卡會員權益手冊及網站，權益內容如有異動，本公司將另行公告之，如有任何信用卡使用

上的問題，敬請電洽本公司客服專線 02-2516-8518 轉 4，或至本公司官網 https://card.rakuten.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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